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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召開 105年第 3次「緩起訴處分金暨認
罪協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」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6年 1月 3日上午 11時 0分 

地點：本署二樓會議室 

召集人：陳主任檢察官韻如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偉斌 

出席人員：(略) 

壹、 召集人宣佈開會 

貳、 觀護人室報告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查核結果(各專案計劃之執行成果查核及查

帳結果，詳如附件一、二) 

105 年度第 3-4 季(8-12 月)緩起訴處分金暨協商程序履行金額指定團體執行成

果查核： 

一、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(詳如成果彙整表編號 1-30、56-59) 

(一)附件二（下同）（編號 1）105 年度第 3 季(8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

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

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新台幣(以下同)18,15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

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8,150 元。 

(二)（編號 2）105 年度第 3 季(8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動成

果，支出金額計 54,336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4,336 元。 

(三)（編號 3）105 年度第 3 季(8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更生志工運作執行有

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0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

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  1.憑證初核無異。 

  2.分批付款表已修正、值班照片已補正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0,600 元。 

(四)（編號 4）105 年度第 3 季(8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司法志工運作執行有

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82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

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2,800 元。 

(五)（編號 5）105 年度第 3 季(8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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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154,807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54,807 元。 

(六)（編號 6）105 年度第 3 季(8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105年度受刑人「生命、品德教育專

題講座」實施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3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

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,200 元。 

(七)（編號 7）105 年度第 3 季(8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屏東監獄收容人「養生手工皂技能訓練班」活動成果，支出

金額計 16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6,800 元。 

(八)（編號 8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成果，

支出金額計 10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0,600 元。 

(九)（編號 9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動成

果，支出金額計 6,425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,425 元。 

(十)（編號 10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更生志工運作執行

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8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

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,800 元。 

(十一)（編號 11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司法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72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72,000 元。 

(十二)（編號 12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14,766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  1.二代健保雇主負擔補充保費專案，依法務部 102 年 6 月 10 日函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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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團體受緩起訴處分金補助執行計畫而聘用講師者，其聘用講師

而因二代健保相關規定衍生支出補充保費部分，得以緩訴金支應，

故 105 年 4 月份支應 4 月 27 日辦理土地造林勞務採購案評審費用係

由出租資產費用項下支出 2,000 元，非屬緩訴金補助範圍。故剔除該

筆款項不予核銷，僅得核銷投保差額 136,300 元計算之負擔補充保

費。 

  2.補充保費費率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由 2%調降為 1.91%，故得核支支

金額為 136,300 元*1.91%=2,603 元，扣除 163 元不予補助。 

  3.退回申請單位更正二代健保分批付款表付款金額為 2,603 元。

【105.11.11 第 1 次初核】 

  4.二代健保分批付款表與總領據已於 105.11.17 更正，憑證初核無誤，

請會計室複核。【105.11.17 第 2 次初核】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4,603 元。 

(十三)（編號 13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105 年度受刑人「生命、品德

教育專題講座」實施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3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,200 元。 

(十四)（編號 14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 105年度春節、母親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監所外社區關懷

活動(中秋節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4,996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

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4,996 元。 

(十五)（編號 15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 105年度更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43,355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1.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(1)原始憑證編號 6-7 月 31 日

發票印刷費 1,000 元缺數量與單價、8 月 30 日收據影印裝訂 700 元缺

數量與單價。(2)原始憑證編號 7-8 月 19 購買票品證明缺買受人抬頭，

皆退回補正。【105.11.11 第 1 次初核】 

2.原始支出憑證數量、單價與買受人抬頭已於 105.11.17 補正，憑證初核

無誤，請會計室複核。【105.11.17 第 2 次初核】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43,355 元。 

(十六)（編號 16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

 ４ 

補助款陳報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

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23,584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3,584 元。 

(十七)（編號 17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

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18,138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18,138 元。 

(十八)（編號 18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更生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8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,800 元。 

(十九)（編號 19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司法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79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79,400 元。 

(二十)（編號 20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28,1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8,100 元。 

(廿一)（編號 21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屏東監獄收容人「養生手工皂技能訓練班」活動成果，

支出金額計 57,85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7,850 元。 

(廿二)（編號 22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

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37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7,000 元。 

(廿三)（編號 23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

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227,39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27,390 元。 

(廿四)（編號 24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更生志工運作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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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0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0,600 元。 

(廿五)（編號 25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司法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87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7,000 元。 

(廿六)（編號 26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164,601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64,601 元。 

(廿七)（編號 27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105年度受刑人「生命、品德教

育專題講座」實施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6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,400 元。 

(廿八)（編號 28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 105 年度珍愛生命拒絕毒品 P-bike 宣導活動計畫活動成

果，支出金額計 170,072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70,072 元。 

(廿九)（編號 29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屏東監獄收容人「養生手工皂技能訓練班」活動成果，

支出金額計 16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6,800 元。 

(三十)（編號 30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年終送暖關懷活動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65,0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5,000 元。 

(卅一)（編號 56）105 年度第 4 季(1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

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358,417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58,417 元。 

(卅二)（編號 57）105 年度第 4 季(1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更生志工運作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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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9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9,600 元。 

(卅三)（編號 58）105 年度第 4 季(1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司法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87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7,800 元。 

(卅四)（編號 59）105 年度第 4 季(1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1,837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,837 元。 

二、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(詳如成果彙整表編號

31-50、52-55) 

(一)（編號 31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2,400 元，初

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,400 元。 

(二)（編號 32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133,59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33,590 元。 

(三)（編號 33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保護志工研習)活動成果，支

出金額計 2,92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,920 元。 

(四)（編號 34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

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3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

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3,400 元。 

(五)（編號 35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8,82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查意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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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憑證初核無誤。 

  2.請會計室協助判別無線簡報器需要列入犯保非消耗性物品清冊列冊

保管否? 

  3.會計室：無線簡報器需列入非消耗性物品。105.11.11 已補正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,820 元。 

(六)（編號 36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專案服務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 30,0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0,000 元。 

(七)（編號 37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守護馨園—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50,8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0,800 元。 

(八)（編號 38）105 年度第 3 季(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「護野鳥、反獵鷹」保護及救援專案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

金額計 9,5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9,500 元。 

(九)（編號 39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

額計 315,28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15,280 元。 

(十)（編號 40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 16 日-10 月 31 日)運用緩起訴處分

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辦理保護

志工研習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5,76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

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,760 元。 

(十一)（編號 41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

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4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

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4,600 元。 

(十二)（編號 42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 1 日-10 月 15 日)運用緩起訴處分

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活動成

果，支出金額計 47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查意見：10月上半月(1)憑證初核無誤。(2)分批付款表已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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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47,400 元。 

(十三)（編號 43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 16 日-10 月 31 日)運用緩起訴處

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專案服務)活動成

果，支出金額計 3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0,000 元。 

(十四)（編號 44）105 年度第 4 季(10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守護馨園─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55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5,200 元。 

(十五)（編號 45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 1 日-11 月 15 日)運用緩起訴處分

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活動成果，支出

金額計 18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查意見： 

  1.本案督導交通費未註明起訖地點、給付標準(高鐵或火車、客運汽

車)，請犯保屏東分會查明後，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，覈

實支給交通費，高鐵請附票根或購票證明。【105.12.14 第 1 次初核】 

  2.犯保屏東分會彭副執行秘書表示，督導從南港搭高鐵到新左營站

後，轉搭台鐵自強號到屏東，已請督導提供高鐵購票證明，交通費

覈實報銷為(1)高鐵南港到新左營單程 1,530 元(2)台鐵自強號新左營

到屏東單程 67 元，來回共 3,194 元。 

  3.犯保屏東分會於 105.12.20 補正高鐵購票證明並經督導簽名負責，本

案交通費覈實支給 3,194 元整。 

  4.憑證初核無誤，請會計室複核。【105.12.20 第 2 次初核】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8,794 元。 

(十六)（編號 46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

金額計 1,532,137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,532,137 元。 

(十七)（編號 47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214,460 元，

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14,460 元。 

(十八)（編號 48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辦理保護志工研習)活動

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69,578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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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9,578 元。 

(十九)（編號 49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

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7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

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7,200 元。 

(二十)（編號 50）105 年度第 4 季(1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守護馨園─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60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0,400 元。 

(廿一)（編號 52）105 年度第 4 季(1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

金額計 5,486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,486 元。 

(廿二)（編號 53）105 年度第 4 季(1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

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7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

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7,000 元。 

(廿三)（編號 54）105 年度第 4 季(1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專案服務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1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,200 元。 

(廿四)（編號 55）105 年度第 4 季(1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守護馨園—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62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2,000 元。 

三、 社團法人屏東縣志願服務協會(編號 51) 

105 年度第 3 季(7-9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「讓

呷飯成為反詐騙的起點」-關懷獨居老人送餐服務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143,9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   1.憑證初核無誤，請會計室複核。 

2.自籌款合計 97,281元占支出總額 241,181元之 40.3%，補助款為

143,9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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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43,900 元。 

參、 提案討論：(無)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(無) 

伍、 召集人指示 

請觀護人室將本次查核結果函覆指定團體，依決議內容辦理。 

陸、 散會 

 

 

記錄：林偉斌 

 

召集人：陳韻如 

 


